
○○○因聯合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.04.27. （九十）公處字第060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90年4月27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與其他同業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用、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

　　裝瓦斯分銷商選擇提氣自由等不為競爭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行為，嚴

　　重影響高屏地區桶裝瓦斯運裝交易市場之功能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

　　四條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。

三、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緣八十八年中至八十九年初國際原油大漲，○○因而自八十八年十一

　　月起至八十九年三月底五度調漲液化石油氣價，尤以八十九年三月二

　　十八日這次漲幅一次達二成較高，本會因而陸續接獲南部地區眾多民

　　眾及瓦斯行分別提出檢舉○○分裝場聯合南部地區分裝場集體調漲分

　　裝費用情事。案經本會調查並於九十年一月十一日第四七九次委員會

　　議決議處分，以九十年一月二十日（九十）公處字第０二三號處分書

　　，命高屏地區十九家分裝場業者應停止前項聯合行為，及分別處予新

　　臺幣一百萬元、四百萬元、八百萬元至一千五百萬元等不等罰鍰在案

　　。

二、嗣被處分人之一○○分裝場繼承人○○○君，以該分裝場負責人○○

　　○早已過世，其為負責人之子，因家產糾紛，迄尚未辦妥繼承登記，

　　又原負責人生前年事已高，無力經營分裝場，早已將業務交其負責，

　　然其因不善經營，遂委聘○○○君負責經營管理，惟未予告知○君負

　　責人過世情事，致○君到會時仍誤以負責人尚在人世，而○君依長期

　　以來受其概括授權代理而至本會說明，導致本會誤以為○○分裝場之

　　負責人○○○仍在世，致以為○○○君為本會處分之主體，遂有本案

　　委託○○法律事務所○○○等律師全權辦理代繳罰鍰、申請更正處分

　　內容、提起訴願等事宜。本會上開（九十）公處字第０二三號處分書

　　係以○○○君即○○分裝場為處分主體之一，應屬有誤，應予撤銷原

　　部分處分主體。

三、按○○分裝場負責人○○○君過世後，因分裝場設廠之土地使用及環

　　保等規定甚嚴，致未能變更負責人，然查○○分裝場雖仍有從事營業

　　，其實際從事提供商品或服務交易之自然人為何，本會之調查略述如

　　次：

（一）依據○○○君九十年三月十二日之陳述：「因本人患有糖尿病，為

　　　免受傷，不易癒合，所以在八十四年起，由我委託○○○君代為管

　　　理及經營，當時雙方言明，如果有多賺錢就多給我一些，否則的話

　　　一個月也要給我二、三萬元，○○○可全權處理業務及人員之進用



　　　，一般業務均由○○○自己處理及決定，但如果有重大事情，他也

　　　會向我報告，像他就曾就參加工安安全互助基金需繳交五十萬元之

　　　事向我報告，我因資金不足，就自己標會集資五十萬元，交現金給

　　　○○○，但他將五十萬元交給誰，我並不知道」、「貴會在對本分

　　　裝場處分及罰鍰後，我先看到報紙後，才向○○○問，○○○有向

　　　本人提到要上訴，但沒有提到請律師之事情，律師費多少錢當然也

　　　沒提到，到目前有沒有請律師我也不知道」、「○○○他沒有向我

　　　提出過財務報告，只有每個月給我二、三萬元，自八十九年四月以

　　　來也沒有多給我一些錢，他說過去賠錢」及「我父親過世的事，我

　　　沒有告訴○○○，而他在分裝場進出沒有必要經過我家，雖然我家

　　　距離分裝場僅三、四百公尺，且在同一條路上，我也沒必要告訴他

　　　；至於分裝場之員工（本會提示分裝場員工○○○君知道○○分裝

　　　場○○○早已過世）是由何處聽到的，我並不清楚」等語。

（二）復依○○○君九十年三月十二日陳述表示：「本人直到今年初收到

　　　貴會處分書後，才向○○○老先生的兒子詢問才知道○○○老先生

　　　已於前年過世，○老先生的兒子○○○都未向我提及此事，本人一

　　　直都不知○○○老先生已過世。本人收到貴會處分書後，才知道○

　　　○○先生因家產糾紛，無法辦理負責人名義變更」、「本廠屬小廠

　　　，未有帳冊資料，我記得所繳五十萬元互助基金係我向○○○先生

　　　請示報告，由他同意由本廠之週轉金支付，有關本廠之週轉金一般

　　　都是由我送瓦斯至瓦斯行時，叫瓦斯行備妥現金，再由本人一併去

　　　取回」、「本廠並未設有帳戶，有關五十萬元款項，是由我向瓦斯

　　　行收取這五十萬元氣款現金後，直接存入本人在高雄市○○銀行在

　　　○○分行之帳戶內，再由本人開立本人○○銀行之支票作為憑證交

　　　給○○○○○」、「有關這五十萬元基金係○○○在路上碰到我時

　　　，向我提及，我回答須向○老闆請示後才能繳，後來○○○同意繳

　　　交後，○○○才又在路上遇到我，我才又把支票開立給他……我那

　　　幾次所繳經常性費用都是○○○在路上遇到我時，向我索取，○○

　　　○並未打電話給我，都是在路上遇到我時，我主動繳錢，在去年五

　　　、六、七月以後，本人就一直未曾遇過○○○，也未曾相互聯繫過

　　　，因此，都不再繳交任何經常性費用，也不曾向其索回五十萬元基

　　　金」、「本廠接到貴會裁罰書後，曾經接獲多起律師事務所打電話

　　　關心本案的電話，要求本廠先匯錢五、六千元作為閱卷及訴願等法

　　　律事務處理」及「其中這家事務所（按應指○○法律事務所）有先

　　　寄名片及明信片，又於數日後，主動向本人表示關心本案，且未提

　　　及支付律師費用，因此本人認為這家事務所應該比較可靠誠懇，因

　　　此本人才同意交由此家律師負責，律師費用約五、六千元，律師大

　　　名，本人已記不起來」等語。

四、調查結果：依據○○○君之證詞顯示，○○○君自八十四年以來迄今

　　每月均定期支付二至三萬元費用給○○○君，但未曾向○○○進行財

　　務報告，○○分裝場之盈虧均由○○○君自行負責；復依○○○君之

　　證詞顯示，○○分裝廠並未設有帳冊資料，且未開立金融機構帳戶，

　　完全由○○○君自負盈虧、自行記帳、並以個人名義開立金融機構帳



　　戶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」、「本法所稱聯合行為，謂事業以契約、

　　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

　　價格，或限制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等，相互約束事業

　　活動之行為而言」為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、第七條所明定。又公平交

　　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「本法第七條所稱之聯合行

　　為，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，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

　　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限。本法第七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，指契約、

　　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，不論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

　　者。」按其立法意旨，要在於事業間彼此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

　　合意，對事業活動為相互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約束，將致減損競爭，

　　爰於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明文禁止。次按被處分人等十九家事業，於

　　八十九年三月三日起歷經多次聚會合意，以達成聯合調高運裝費用及

　　互不搶客戶之共同目的，並以市場安定基金作為配合執行聯合行為之

　　相互保證，屬於限制交易對象、價格及營運行為之嚴密狡猾聯合行為

　　類型，計有東儀等十二家完全坦承或部分坦承歷次聚會合意內容，及

　　有配合行為，僅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七家不承認有合意或配合之行為

　　，惟其他業者均指證有參與合意及配合行為。此由被處分人到會時之

　　陳述筆錄及所提供之今年一至八月運裝費用變化情形資料顯示，十九

　　家被處分人，除○○分裝廠因成本不同致售價每公斤二．三元有所差

　　異外，其餘十八家分裝業者，在三月運裝費用未漲前，每公斤由０．

　　一元至一元間不等且各家尚不一致，惟自四月一日起至五月均有配合

　　調漲運裝費用至每公斤二元之行為。此等行為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　　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，案經本會九十年一月十一日

　　第四七九次委員會議決議處分，命高屏地區十九家分裝場業者應停止

　　前項聯合行為，及分別處予新臺幣一百萬元、四百萬元、八百萬元至

　　一千五百萬元等不等罰鍰在案，併予敘明。

二、關於○○○君代表○○分裝場到會說明時，因隱匿負責人過世之事實

　　，造成本會上開處分書之部分處分主體錯誤乙節，經查○○分裝場負

　　責人○○○君早於八十八年間死亡，○○分裝場之委任到會陳述人○

　　○○君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到會時卻隱匿此一事實，洵有不當，

　　並已造成本會九十年一月二十日（九十）公處字第０二三號處分書之

　　部分處分主體「○○○君即○○分裝場」處分錯誤，依行政程序法第

　　一一二條前段「行政處分之一部分無效者，其他部分仍為有效」之規

　　定，該部分處分無效，足認構成撤銷○○○君即○○分裝場為系爭聯

　　合行為之部分。

三、復查，本案○○分裝場仍有實質在進行營運，原負責人○○○君之繼

　　承人○○○君雖向本會申請辦理分期繳納罰鍰及變更受處分人，惟查

　　，在○○分裝廠未辦理負責人名義登記前，○○○君已將○○分裝廠

　　之經營及管理權轉交○○○君，並由○○○君自負盈虧，僅每月固定

　　向○○○君收取二至三萬元之定額費用，加以○○分裝廠亦未以分裝

　　場名義開立金融帳戶，且未有帳冊資料，而負責盈虧者係負責廠務、



　　管理、會計、人事、運銷及財務之○○○君，○君亦有代表○○分裝

　　場參與本案聯合行為之聚會合意，復多次親自繳交聯誼會所需之保證

　　金五十萬元及經常性費用若干元給○○之○○○經理，本案代替○○

　　○君即○○分裝場委請律師提起訴願及辦理變更受處分人亦係○○○

　　君之決定，足見，○○○君係為○○分裝場之實際負責人，該當公平

　　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所認定之「以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自然人

　　」事業要件，而為本案被處分之主體。

四、縱上論結，被處分人○○○君應就○○分裝場之聯合行為負責，經衡

　　量被處分人違法行為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之不當利益、危害交易秩序之

　　持續期間、經營狀況、市場地位、配合本會調查等情，爰依同法第四

　　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黃宗樂

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